
臺北市 107 年度「科展指導教師經驗分享研習」實施計畫 
 

一、依據：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106 年 9 月 6 日科實字第 10602005450 號函辦理。  

二、目的：（一）提升教師開放性探索教學的知能。 

 （二）增進教師指導學生進行科學研究之能力。 

 （三）提高教師指導科展的興趣及意願。 

 （四）促進本市科展指導教師之交流。 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 
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。 

五、實施期程： 

第一梯次-國小組數學領域、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： 

         107 年 10 月 17 日(星期三)下午 1時 30 分至下午 4時 30 分。 

第二梯次-國/高中職組： 

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：107 年 10 月 23 日(星期二)下午 1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。 

數學領域：107 年 10 月 24 日(星期三)下午 1時 30 分至下午 4時 30 分。 

六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。 

（地址：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 139 號）。 

七、參與對象：臺北市所屬公私立高中職、國中小對科展指導有興趣之教師，請各校至少薦  

派 1 名教師參加。 

八、研習內容： 

(一)第一梯次：10 月 17 日(星期三) 國小組 數學領域 課程大綱 

時  間 
 
 

間間 

研習內容 主持人/主講人 備  註 

13：10~13：30 報到 石牌國中 
場地：至善樓 3樓

學習資源中心 

13：30~13：40 活動說明 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石牌國中 
 

13：40~14：40 科展經驗分享(一) 吉林國小 倪慧喜老師  

14：40~15：00 休息 石牌國中  

15：00~16：00 科展經驗分享(二) 永樂國小 連婉婷老師  

16：00~16：30 綜合座談 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石牌國中 

 

 



(二)第一梯次：10 月 17 日(星期三) 國小組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課程大綱 

時  間 
 
 

間間 

研習內容 主持人/主講人 備  註 

13：10~13：30 報到 石牌國中 
場地：活動中心

1樓會議室 

13：30~13：40 活動說明 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石牌國中 
 

13：40~14：40 科展經驗分享(一) 關渡國小 陳順興老師  

14：40~15：00 休息 石牌國中  

15：00~16：00 科展經驗分享(二) 私立復興小學 張慎老師  

16：00~16：30 綜合座談 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石牌國中 

 

 

 

(三)第二梯次：10 月 23 日(星期二) 國/高中職組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課程大綱 

時  間 
 
 

間間 

研習內容 主持人/主講人 備  註 

13：10~13：30 報到 石牌國中 
場地：活動中心

1樓會議室 

13：30~13：40 活動說明 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石牌國中 
 

13：40~14：40 科展經驗分享(一) 敦化國中 劉睿荷老師  

14：40~15：00 休息 石牌國中  

15：00~16：00 科展經驗分享(二) 北一女中 蔡任圃老師  

16：00~16：30 綜合座談 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石牌國中 

 

 

           

(四)第二梯次：10 月 24 日(星期三) 國/高中職組 數學領域 課程大綱 

時  間 
 
 

間間 

研習內容 主持人/主講人 備  註 

13：10~13：30 報到 石牌國中 
場地：活動中心

1樓會議室 

13：30~13：40 活動說明 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石牌國中 
 

13：40~14：40 科展經驗分享(一) 北投國中 黃國斌老師  

14：40~15：00 休息 石牌國中  

15：00~16：00 科展經驗分享(二) 北一女中 楊宗穎老師  

16：00~16：30 綜合座談 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石牌國中 

 

 

 



九、報名方式： 

(一) 連結報名網址：請於 10/16(二)前至臺北市教師研習網

http://insc.tp.edu.tw/index/DefBod.aspx 報名。  

(二) 本計畫聯絡人：石牌國中設備組陳逸澤組長，聯絡電話：(02)2822-4682，分

機 226。  

(三) 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研習之人員核發研習時數 3小時，請各校鼓勵老師參加，並

惠予公假，課務派代。 

(四) 為響應環保，請自備環保杯。 

(五) 交通方式：不提供停車位，請參加人員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參加研習。 

 

十、研習經費：本研習所需經費由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十一、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